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９６１２１４０１號

被付懲戒人：○○○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市○○區○○路○號○樓之○
　　　　　　　　　　技師執業科別：水土保持科

技師證書號碼：台工登字第○號
　　　　　　　　　　所屬技師公會：高雄市水土保持技師公

                                 會

執業機構名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執業機構地址：○○市○○區○○路○段○號○樓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號
　　　　　　　　　　

水土保持科技師○○承辦監造「○○○○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及「○○○○區善後處理南端工區變更設計水土保持計畫」，涉嫌違反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5條第2項及技師法第17條規定，有技師法規定應付懲戒情事，主管機關○○市政府交付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98年3月18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文
水土保持科技師○○違反技師法第17條及第19條第1項第6款規定，因已逾懲戒時效，應予免議。

事實
□交付懲戒意旨　　

1、 水土保持科技師○○（下被付懲戒人）承辦監造「○○○○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及「○○○○區善後處理南端工區變更設計水土保持計畫」，經○○市政府建設局（下稱建設局）邀集「○○山善後處理監督小組」會勘前揭2案水土保持計畫完工檢查暨限期改正檢查結果，發現水土保持設施施作與核定計畫不符（如滯洪壩閘門未修好、第1號沉砂滯洪池淤砂未清及滯洪壩、涵管尺寸與核定計畫不符等），涉違反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5條第2項及技師法第17條規定，未善盡監造技師職責據實向主管機關報告。

2、 被付懲戒人涉有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規定情事，依法應予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1、 本「○○○○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執行過程如下表：

	時 間
	事  項  及  說  明

	87.06
	核准「○○○○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工期一年

	88.06
	核准「○○○○區善後處理南端工區變更設計水土保持計畫」。

	88.06.30
	停工。停工前，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第三十二點規定提出申請第一次展延。

	88.08.15
	復工。○○市政府同意施工期限至89年2月15日止，展限半年)。

	88.12.28
	提出申請第二次展延。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第三十二點規定申請第二次展延。

	89.01.13
	召開「○○○○區善後處理監督小組」第十次會議。因廠方無法於89年2月15日如期完工，雖於停工前(89.12.28)依法提出申請第二次展延，但於本次會議中決定不同意展期，因此會議中施工單位承諾依現有地形完成降階及初步植生綠化工作，於停工後，施工現場不會遺留有安全疑慮之地形，因此停工後之地形及水土保持設施與原計畫有不同，即無法依計畫完工。因此本計畫未能依計畫完工，係高雄市政府不同意水土保持義務人申請第二次展延而繼續施工所致。。

	89.02.15
	正式停工

	89.02.16
	召開「○○○○區善後處理監督小組第十一次督導會議」會議紀錄之結論為： 
(1)本案善後處理計畫期限已屆，東南、正泰、建台三家水泥業者不得再有機械進行作業，惟植生綠化作業仍應持續進行，以減少山坡地裸露面積。

(2)請三家水泥公司做好防護措施，避免其他車輛進入、傾倒垃圾或破壞水土保持設施。…

本次會議後，除了96年5月因要求於沉砂滯洪池內管涵入水口處加設攔污柵以機械施工外，所有施工機械撤出舊礦區。

	89.04.06
	○○市政府要求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停工(89.2.15)撤除機具後，對本計畫開出○○市府建三字第10684號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處分書(附件六)，摘錄如下

◎違反事實：

⊙未依87.6.19八七高市建設三字第20017號函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未依88.8.20八八高市建設三字第26242號處分書應行改正事項及實施標準。

⊙未於89.2.15期限前完成水土保持計畫。

◎處分理由及適用法令：

依水土保持法33條第一項第二款：違反第13條：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

◎指定改正地點及改正事項：

其他事項：依核定之「○○○○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完成舖網噴漿工程，施工期間不得有土石外運情事，否則依法嚴懲。

◎改正完成期限：89.5.30止。

該處分書已就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處分正，改事項則要求89.5.30完成舖網噴漿工程。

	89.05.05
	召開「○○○○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暨植生綠化相關事宜」會議。

會中檢附本計畫至89.5.20止之施工成果報告，說明各工區施工成果。

	89.06.20
	向○○市政府提出「○○○○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施工成果報告，說明各工區施工成果。

	89.06.20-

96.12.30
	每月(雨季)或2個月(旱季) ○○市政府派員進行水土保計畫施工檢查。


2、 答辯說明：

（一）「○○○○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及「○○○○區善後處理南端工區變更設計水土保持計畫」未能依核定計畫完成施工，與當時之環境因素有關，例如經濟進入不景氣，水泥量需求下降，致使整復之石灰石鬆方留在施工現場未能外運至水泥廠，直接影響進度；○○山附近居民希望施工能儘早結束；當地民意代表及環保團體之關切…等，均是無法繼續施工並完工之因素。○○市政府稱技師未依94年9月29日、95年3月14日、96年6月5日及96年10月2日等「○○○○區善後處理監督小組」會議結論督促水土保持義務人完成改正(如滯洪壩閘門未修好、第1號沉砂滯洪池淤砂未清及滯洪壩、涵管尺寸與核定計畫不符等)乙節。依96年6月11日高市建設三字第0960013527號函要求改正事項技師及水土保持義務人於96年9月7日以○○水泥公司(96)東廠字第039號函檢送○○市政府之「○○○○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完工檢查(第1次)限期改正事項成果報告(含檢核結果)中以對照表加以說明。參酌96年6月11日○○市建設三字第0960013527號函結論二：「原申請核定水土保持計劃之水土保持設施施作與原計劃不符乙節，請承辦技師及水土保持義務人(東南、正泰、建台等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與會學者專家所提意見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進行全面性之檢核(包括現場實測地形、設施位置、高程、結構及水理分析計算等)，並應將檢核結果報告送局憑辦。」則此部份之改正措施為「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進行全面性之檢核」，技師及水土保持義務人於96.9.7提送檢核報告中，說明現場水土保持設施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檢核後之結果，並說明與原核定計畫之差異。

（二）現對○○市政府所稱之未改正事項加以說明：

1、滯洪壩閘門未修好：

滯洪壩之閘門於施工期間曾設置，停工後不久遭破壞多次最後被竊走，技師經與水土保持義務人協商後，原則不修復，原因如下：

（1）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97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二、永久性滯洪設施之管理：…(三)滯留洪水部分，如設有閘門控制水位，其蓄水量不得列入滯洪體積。」依法滯洪壩不設閘門。

（2） 目前滯洪壩之矩形開口長度1.65m，水位高程為13.6m，比原核定計畫加設閘門後之水位高度(EL=13.0m)高，因此是可取代原閘門之功能。

（3） 依「○○○○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p.16中亦說明當時設置閘門之原因：「…在豪雨來臨時，為防止洪水挾帶大量泥砂直接排放至下游地區，運用水閘門先將洪水滯留於沉砂滯洪池中，待泥砂逐漸沉澱之後，再將逕流排放至下游地區。在大雨過後，可將水閘門拉起，可讓沉砂滯洪池內的多餘的蓄水排出，以達到沉砂滯洪池內不續水之目的，…」且○○○○區經過近8年之維護與管理，現在之綠覆率已達到95%以上，沉砂及滯洪之需求量已大為降低，現在要如89年2月15日停工時、黃土一片且看不見植生效果條件下所產生之逕流與泥砂，現況已是不可能發生，即設置水閘門之條件已不存在。在96年9月7日檢送高雄市政府之「○○○○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完工檢查(第1次)限期改正事項成果報告(含檢核結果)中，亦說明目前○○○○區內沉砂滯洪池之容量，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檢核結果，沉砂量為法定需要之73倍，滯洪量為法定需要之2.5倍，因此於報告中建議不設置閘門。

（4） ○○○○區於89年2月15日停工後，歷經15次颱風侵襲，其中以90年7月之潭美颱風(711水災)為最，其次是96年8月年聖帕颱風(兩天內在○○地區降下700多公厘的雨量)，均造成○○市重大淹水災害，但○○○○區附近地區自從設置沉砂滯洪池後，就未再發生淹水災害，○○市政府於90年7月20日發文請廠方繼續辦理防災工作。

（5） 由上敘述可知，閘門之設置與當時施工環境之條件有關，既然現場已是植生覆蓋完整，又可免去人工操作恢復自然排水功能，且現場已行之多年，未見有水患發生，是可取消閘門之設置。

2、第1號沉砂滯洪池淤砂未清

○○○○區內5座沉砂滯洪池，其內所含之淤砂是被國有財產局認定為「有價礦石」不得任意清除，否則會被視為竊佔國土辦理。國有財產局於94年進行2次○○○○區沉砂滯洪池之淤砂標售，但都沒有標脫，因此並不是不願去處理，而是淤砂屬於國有無法任意處理。至於第1號沉砂滯洪池內之淤砂，其中部分淤砂是○○水泥(股)公司在鄰近第1號沉砂滯洪池旁(其用地非屬本計畫範圍內)堆置進口石灰石，因94年間豪雨而流失，○○水泥(股)公司是想清淤，但礙於法律，一直到96年10月被高雄市政府認定為未申請用地許可就堆置石灰石，已屬違規查處中，並於97年1月2日「○○○○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沉砂滯洪池清淤案會議中，召集相關單位討論如何清淤及數量。因此，雖然第1號沉砂滯洪池有淤積，但利用舊礦區其他4座沉砂滯洪池之庫容量，是可有效容納其淤積後之不足，96年8月聖帕颱風未使○○○○區及附近地區發生水患就是一例。

    3、滯洪壩、涵管尺寸與核定尺寸不符

滯洪壩、涵管尺寸與核定尺寸不符乙節，承辦技師及水土保持義務人已於96年9月7日提送之檢核報告中，說明現場尺寸雖與核定尺寸不符，但仍能維持排水功能，近8年來，○○○○區及其附近地區未發生水患災害就是證明。
（三）結論

水土保持義務人於88年12月28日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第三十二點規定申請第二次展延未果，直接影響半○○○○區之施工進度及應行事項。「○○○○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之施工於89年2月15日正式結束。至此以後，○○○○區進入施工後之養護階段。○○市政府知道本案之施工於89年2月15日未能依原核定計畫及期限施工完成(包括整地後地形、沉砂及滯洪容量、設施…等)，才於89年4月6日對本計畫開出高市府建三字第10684號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處分書。從89年2月15日停工以後，至歷經15次以上颱風及豪雨侵襲，○○○○區附近地區均能免於水患。技師及水土保持義務人目前仍持續派員進行相關設施之養護及植生綠化工作，並配合高雄市政府之不定時相關會議及每月(雨季)或2個月(旱季)派員進行之水土保計畫施工檢查所要求事項進行回覆及改正。目前○○區之植生綠覆率已達到95%以上，大致而言是穩定的，若是○○○○區真有危險之虞，○○市政府就不會在「○○○○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尚未驗收完成前，在5號沉砂滯洪池設置「半屏湖溼地公園」，並已開放供市民作為運動休閒使用。基於上述因素，本技師於89年2月15日前之施工期間，未能督促水土保持義務人如期依計畫完成施工，本技師承認是監造上之缺失，亦請 貴會能參酌當時之時空背景因素，卓予處理。
        理    由

一、按「承辦監造技師於監造時，發現水土保持義務人擅自變更原核定計畫或原核定計畫未盡完善，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應依技師法第十七條規定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關，並應同時通知該水土保持計畫之核定機關。」、「技師所承辦業務之委託人，擅自變更原定計畫及在計畫進行時或完成後不接受警告，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技師應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關。」、「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六、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5條第2項、行為時技師法（下稱本法）第17條、本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第39條第1款及第41條第1項第3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自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下列期間者，技師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二、有第三十九條第三款或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三年。……第一項免議之規定，於本條修正施行前應付懲戒者，亦適用之。……」為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41條第1項第3款、第42條之1第1項第2款及同條第5項所規定。

二、○○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承辦監造「○○○○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及「○○○○區善後處理南端工區變更設計水土保持計畫」，經○○市政府建設局（下稱建設局）邀集「○○山善後處理監督小組」會勘前揭2案水土保持計畫完工檢查暨限期改正檢查結果，發現水土保持設施施作與核定計畫不符（如滯洪壩閘門未修好、第1號沉砂滯洪池淤砂未清及滯洪壩、涵管尺寸與核定計畫不符等）。
三、被付懲戒人自承本案有監造缺失，惟已逾本法第42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三年時效，依同條第1項規定，本會應為免議之議決：
（1） 按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技師之應作為義務，係自技師於監造時，發現水土保持義務人擅自變更原核定計畫或原核定計畫未盡完善，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即存在，如技師未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關及通知該水土保持計畫之核定機關，即屬違反報告及通知義務。本案被付懲戒人辦理之「○○○○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計畫修正計畫」及「○○○○區善後處理南端工區變更設計水土保持計畫」監造案，係由高雄市政府於87年6月至88年6月分別核准施工，該府○○○○區善後處理監督小組並已於87年8月19日至89年2月16日止，共召開11次監督會議對上開計畫之施工進行檢查，會中多次指明水土保持義務人擅自變更原核定計畫或原核定計畫未盡完善，俟89年5月5日「○○○○區善後處理水土保持暨植生綠化相關事宜會議」亦指明相同缺失，同年6月及12月並派員檢查及督促改善，惟高市建設局卻遲至96年11月方將辦理監造之被付懲戒人移送懲戒。

（2） 建設局復於94年7月4日、9月29日、95年3月14日、96年6月5日、10月2日再多次邀集○○○○區善後處理監督小組對上開計畫施工進行檢查，檢查結果多項設施作為仍與水土保持計畫多處不符，並進而對業者及被付懲戒人要求改正，惟本案既無新計畫提出並經核定，即無水土保持義務人擅自變更此新核定計畫或此計畫未盡完善之情事，從而被付懲戒人自亦無依本法第17條規定據實報告或通知之新義務。
四、綜上理由，被付懲戒人於上揭二案確有未盡監造技師職責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據實報告及通知核定機關水土保持設施施作與核定計畫不符之情事，違反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5條第2項及本法第17條規定，及有本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之禁止行為，應予懲戒；惟違法行為終了日至移送本會之日已逾本法第42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之三年期間，爰決議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18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
委員    連○○
委員    林○○
委員    林○○
委員    蘇○○
委員    陳○○
委員    陳○○
委員    吳○○
委員    駱○○
委員    黃○○（技師代表）

委員    陳○○（技師代表）

中    華    民    國   98   年   4   月   13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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